
 
 

附件二 

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「113 學年度託藥措施暨同意書」 

一、依據：《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》第 11 條規定:幼兒園應訂立託藥措施，並告知

幼兒之法定代理人。教保服務人員受幼兒之法定代理人委託協助幼兒用藥，應以

醫療機構所開立之藥品為限，其用藥途徑不得以侵入方式為之。教保服務人員協

助幼兒用藥時，應確實核對藥品、藥袋之記載，並依所載方式用藥。 

二、用藥規定： 

(一) 入學時，請家長先填寫「幼兒用藥委託同意書」。 

(二) 幼兒在園期間如需園方協助用藥，家長須填寫託藥單，包括用藥時間、方式、

份量等，以做為幼兒用藥之依據。教保服務人員將依家長填寫之託藥單為幼兒

餵藥。 

(三) 幼兒用藥，，請準備幼兒當天在學校吃的用量即可，請務必附上藥袋、藥品明

細(或醫生處方箋)，並於藥包、藥水上標示孩子姓名，以便核對。  

(四) 每天餵藥以 2次為限(間隔 4~6小時)，請家長衡量到校吃藥時間。 

(五) 為顧及幼兒用藥安全，託藥以醫療機構所開立之藥品為限，保健食品、益生

菌、中藥補藥等，不是醫療院所醫生所開的處方箋藥品，老師將不協助用藥，

也請家長避免讓幼兒攜帶糖果、軟糖等到校食用。 

(六) 家長沒有填寫託藥單，教保服務人員不得為幼兒餵藥；家長託藥如登記不清楚

時，教保服務人員會聯繫家長，待家長確定後，才予以協助幼兒用藥。 

(七) 藥品若需要冷藏，請務必於託藥單上註明。 

(八) 老師僅受託協助家長幫助幼兒用藥，不負任何醫療責任。 

(九) 若孩子在校用藥時，有強烈的情緒反應與肢體動作，為避免幼兒與老師受傷，

老師將不予以幼兒用藥，請家長見諒。 

(十) 幼兒在園如果有身體不適的現象，會立即與家長聯絡，請務必盡速接回孩子照

顧，並就醫診療。 

 

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學附設幼兒園-幼兒用藥委託同意書 

本人同意就讀莒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           班 幼兒            ，  

在幼兒園期間如需園方協助用藥，將填寫託藥單，包括:用藥時間、方式、份量等，以

做為幼兒用藥之依據。幼兒用藥將準備好當天所需之份量，附上藥袋、藥名項目，並

以醫師處方用藥為限。為孩子健康，不攜帶糖果、軟糖，請老師協助用藥餵食；若孩

子服藥時，有強烈情緒的行為反應，允許老師不協助幼兒用藥。 

   本人已詳讀園方之託藥規定，同意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。 

    幼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


